附件一

关于第五届全国盲、聋、培智学校学生

艺术汇演节目光盘的要求及有关说明
1、以真实、完整体现参评节目为原则，不得采用切换外景、慢镜头、定格等特技手段。如用多机拍摄须保持作品的连续性、完整性。

2、声乐、器乐类参评作品须现场同期摄制。

3、每个节目之前应配有字幕，注明作品名称和表演者、创作者姓名，其排序、人数应与报名表完全一致，不得变更。

4、节目录制的次序应与报名表格中序号相同。

5、限定每盘光盘只录制一个类别节目，光盘上需以荧光笔注明所录制的类别和代表队名称。

